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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并购的法律意见书

××律师事务所关于（公司）股权并购的法律意见书　　
编号：　　
致：公司　　
××律师事务所（ 以下简称本所 ）接受企业（以下简称：）的委托，依据本所与签订的《股权并购法律事务委托合同》，指派我们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 ）担任特聘专项法律顾问，就其股权并购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。　　
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法律依据：　　
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审阅的相关文件资料，包括（但不限于）：　　（1） 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；　　
（2）公司股东会（董事会）关于股权并购的决议；　　
（3）会计师事务所关于目标公司的《审计报告》；　　
（4）资产评估公司关于目标公司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；　　
（5） 《公司股权并购方案》；　　
（6） 《公司股权并购合同（草案）》；　　
（7）转让方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。　　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特做如下声明：　　
（1）关于法律意见书出具的法律依据的声明；　　
（2）对本法律意见书真实性的声明；　　
（3）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证据材料的声明；　　
（4）对委托方保证提供资料属实的声明；　　
（5）对本法律意见书使用目的的声明。　　
本所律师根据国家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，对提供的文件和相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：　　
一、关于转让方和受让方的主体资格　　
1.转让股权的目标公司　　成立于年月日，注册资金万元，经营范围为：，目标公司持有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注册号, 年、年、年（连续三年）均通过工商年度检验。　　
2.股权的转让方（为公司时）　　成立于年月日，注册资金万元，经营范围为：，持有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注册号，年、年、年（连续三年）均通过工商年度检验。　　
3.股权的受让方（为企业时）　　
成立于年月日，注册资金万元，经营范围为：，持有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注册号, 年、年、年（连续三年）均通过工商年度检验。　　
本所律师认为：（就各方主体的合法存续发表意见）　　
二、关于公司的股权　　
本所律师查证：　　
转让方（为公司时）持有目标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，该证核发日期为年月日，核定的股权为万元。　　
本所律师认为：（就并购标的的合法有效发表意见）　　
三、公司股权并购的授权或批准　　
本所律师查证：　　
公司作为　 有限公司，公司董事会于年月日召开了第届董事会第次会议，会议应到会董事人，实到董事人，符合该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股权并购的可行性分析报告》及《关于公司股权并购的方案》。　　
本所律师认为：（就股权并购的程序和批准程序发表意见）　　
四、《公司股权并购方案》的合法性　　
本所律师审查了目标公司的《公司股权并购方案》，该方案的内容主要包括：　　（1） （转让标的公司）股权的基本情况；　　
（2）公司股权并购行为的有关论证情况；　　
（3）转让标的公司涉及的、经公司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的职工安置方案；　　
（4）转让标的公司涉及的债权、债务，包括拖欠职工债务的处理方案。　　
经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： （就方案的合法性发表意见）　　
五、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事项　　结论（综合发表意见）　　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××份，副本××份。　　××律师事务所　　×××律师：　　　　
年　月　日 
